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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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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佩
雯

主
角—

雕
漆
屏
風
︵
圖
一
︶

這
件
雕
漆
屏
風
的
確
切
年

代
不
詳
，
依
雕
飾
風
格
式
樣
推
測

可
能
為
清
乾
隆
年
間
作
品
。
屏
風

寬
六
六
．
五
公
分
、
高
五
七
．
二

公
分
、
深
二
五
公
分
，
分
屏
板
及

屏
座
兩
部
分
，
屏
板
寬
五
一
．
七

公
分
、
高
三
八
公
分
、
厚
二
．
五

公
分
，
正
面
雕
朱
漆
、
背
面
髹
黑

漆
；
屏
座
寬
六
六
．
五
公
分
、
高

三
三
公
分
、
深
二
五
公
分
，
四
周

朱
地
剔
黑
；
屏
板
與
屏
座
可
以
分

開
。
屏
板
正
面
以
八
仙
祝
壽
為
設

計
主
題
，
雕
刻
三
種
清
代
錦
地
紋

式
樣
。
屏
座
雕
飾
牡
丹
捲
草
紋
。

製
作
技
術
上
是
以
傳
統
木
作

榫
接
方
式
製
作
胎
體
，
表
面
漆
層

漆
器
品
種
繁
多
，
製
飾
工
法
不
同
，
不
同
漆
器
的
損
壞
狀
況
，
須
有
個
別
的
修
護
考
量
。
本
文
是
以
一
座
中
國
風
格
的
桌

上
型
雕
漆
屏
風
做
為
案
例
，
淺
談
漆
器
修
護
的
理
論
依
據
與
實
作
過
程
。

雕漆屏風正面【修護前】 私人收藏

雕漆屏風正面【修護後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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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
作
工
序
從
破
損
處
及
橫
切
面
︹
註

一
︺﹙

圖
二﹚

推
斷
，
包
含
生
漆

固
胎
、
裱
布
、
刮
灰
、
髹
漆﹙

數

道﹚

、
剔
紅
、
剔
黑
等
製
作
過

程
。

文
物
狀
況

本
件
雕
漆
屏
風
因
自
然
與

人
為
因
素
，
產
生
了
胎
體
及
表
面

層
兩
部
分
的
損
壞
。
胎
體
部
分
位

在
結
構
的
邊
角
，
如
屏
板
的
四
個

角
及
屏
座
的
足
部
多
因
外
力
碰
撞

而
受
損
。
屏
座
結
構
部
位
因
長
時

間
溫
、
溼
度
變
化
，
引
起
木
材
胎

體
及
表
面
層
的
收
縮
膨
脹
，
又
因

二
者
收
縮
膨
脹
率
不
同
，
在
木
材

接
榫
部
位
造
成
表
面
層
開
裂
或
破

損
，
此
部
位
同
時
又
受
到
人
為
因

素
之
影
響
，
造
成
木
材
結
構
嚴

重
鬆
動
、
裱
布
纖
維
因
拉
力
而
破

損
。
此
狀
況
若
再
持
續
劣
化
，
則

可
能
因
整
體
結
構
的
鬆
散
而
影
響

屏
板
放
置
的
穩
定
性
。

表
面
層
的
損
壞
狀
況
包
含
：

表
面
層
剝
落
，
依
剝
落
程
度
不

同
，
可
分
別
見
到
木
胎
、
裱
布

層
、
地
仗
層
；
表
面
層
剝
離
、
起

翹
；
塗
膜
破
裂
、
裂
痕
；
塗
膜
撞

痕
、
壓
痕
；
塗
膜
刮
／
磨
痕
；
表

面
髒
污
、
黏
著
物
之
附
著
以
及
表

面
滴
流
痕
等
。
其
中
表
面
層
剝

離
、
起
翹
，
包
含
裱
布
層
剝
離
及

漆
層
嚴
重
破
損
起
翹
等
狀
況
，
此

部
位
最
容
易
因
外
在
因
素
而
繼
續

損
壞
；
表
面
髒
污
、
黏
著
物
則
會

造
成
視
覺
上
的
干
擾
。

修
護文

物
損
壞
的
狀
況
是
否
具

﹁
繼
續
損
壞
﹂
的
可
能
，
常
是
判

別
文
物
是
否
需
要
﹁
修
護
處
理
﹂

的
重
要
關
鍵
，
﹁
修
護
的
程
度
﹂

影
響
修
護
後
的
樣
貌
，
因
此
須
仔

細
評
估
。
對
文
物
而
言
，
所
有
外

加
的
物
質
均
不
屬
於
文
物
本
身
，

因
此
，
當
文
物
損
壞
狀
況
具
﹁
修

護
處
理
﹂
的
急
迫
性
時
，
如
何
以

﹁
最
少
量
處
理
﹂
來
保
存
文
物
最

原
始
樣
貌
，
是
需
要
謹
慎
思
考

的
。

現
今
漆
器
修
護
使
用
的
材

料
常
包
含
﹁
天
然
材
質
﹂
，
如
生

漆
、
動
物
膠
及
﹁
現
代
合
成
修

復
材
料
﹂
，
如
壓
克
力
系
黏
著
劑
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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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。
東
方
國
家
如
日
本
，
因

傳
統
觀
念
的
考
量
，
大
多
認
為
漆

器
本
身
的
光
澤
、
質
感
具
有
其
不

可
取
代
的
特
性
，
因
此
偏
好
以
傳

統
漆
器
製
作
工
法
中
使
用
的
材
料

如
生
漆
、
漆
糊
、
漆
灰
、
刻
紵
灰

︹
註
二
︺

等
作
為
漆
器
修
復
媒
材
，

其
優
點
為
材
料
與
文
物
本
身
在
傳

圖二    屏座紅漆層cross-section在紫外光下放大200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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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

圖四    屏板背面漆層剝離起翹部位加固中。

點
為
材
質
具
有
可
移
除
性
，
比
較

符
合
現
代
修
護
的
倫
理
；
缺
點
為

表
面
的
光
澤
、
質
感
會
有
差
異
，

而
材
料
間
的
結
合
度
略
差
於
生
漆

材
質
。傳

統
漆
器
材
料
及
現
代
修
復

材
料
均
有
其
適
用
性
，
無
論
選
擇

何
種
媒
材
，
完
善
的
前
置
作
業
及

縝
密
的
規
劃
流
程
，
才
能
順
利
進

行
每
個
環
節
，
達
到
保
存
修
護
的

目
的
。

處
理

統
觀
念
上
較
為
貼
近
，
物
質
本
身

的
同
質
性
也
使
得
材
料
的
結
合
性

較
佳
；
缺
點
為
如
過
度
強
調
﹁
傳

統
材
質
﹂
，
而
未
針
對
漆
器
個
體

及
狀
況
的
不
同
做
評
估
，
而
將
此

法
普
遍
施
行
於
各
式
品
種
的
漆
器

文
物
時
，
則
有
可
能
因
生
漆
乾
燥

後
不
具
可
移
除
性
而
造
成
日
後
無

法
更
動
的
狀
態
，
有
時
反
而
會
形

成
一
種
破
壞
。
西
方
國
家
大
多
考

量
日
後
損
壞
狀
況
再
發
生
時
的
應

變
，
傾
向
以
具
可
移
除
性
的
現
代

合
成
修
護
材
料
進
行
處
理
，
其
優

木材結構及裱布層加固後。

木材結構鬆動、裱布層破損剝離    修護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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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六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以
下
針
對
這
件
修
復
個
案
，

以
﹁
傳
統
漆
器
製
作
材
料
﹂
在

﹁
最
少
量
處
理
﹂
的
前
提
下
，
做

漆
器
修
護
處
理
的
介
紹
。
修
護
內

容
主
要
包
括
：
木
胎
體
結
構
鬆
動

部
位
及
表
面
漆
層
剝
離
、
起
翹
部

位
的
加
固
，
使
文
物
的
不
安
定
狀

況
穩
定
下
來
，
適
度
的
表
面
清

潔
，
使
文
物
本
身
視
覺
效
果
達
到

一
致
性
。

屏
座
胎
體
木
材
鬆
動
部
位
，

以
注
射
針
筒
將
百
分
之
三

∼

七
兔

皮
膠
分
次
注
入
裂
縫
內
部
，
進
行

加
固
加
壓
處
理
，
使
原
本
略
微
鬆

散
的
結
構
歸
位
。
待
乾
後
，
再
使

用
生
漆
、
漆
糊
︹
註
三
︺

由
破
損
處
以

少
量
多
次
的
方
式
滲
入
，
加
強
整

體
的
穩
定
度
。
︵
圖
三
︶

文
物
表
面
漆
層
嚴
重
剝
離
、

起
翹
之
部
位
，
以
毛
筆
滲
入
適
量

生
漆
，
再
將
漆
糊
／
乙
醇
混
合

物
，
緩
慢
滲
入
起
翹
部
位
之
內

部
，
確
定
剝
離
的
漆
層
具
足
夠
的

柔
軟
度
時
，
再
以
竹
籤
或
夾
具
隔

著
聚
酯
片
及
壓
克
力
板
進
行
加
壓

加
固
工
作﹙

圖
四﹚

，
加
壓
過
程

表面層剝離    修護前

表面層剝離    加固後

表面層剝離    修護前

表面層剝離    加固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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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須
重
複
以
乙
醇
清
除
溢
出
的
漆

糊
，
以
免
漆
糊
乾
燥
後
形
成
無
法

清
除
的
漬
痕
。
對
於
較
厚
的
剝
離

漆
層
，
必
須
重
複
滲
透
加
壓
，

以
達
到
黏
合
壓
整
的
效
果
︵
圖

五
、
六
︶
。
此
外
，
天
然
漆
的
乾

燥
是
氧
化
反
應
的
過
程
，
微
環
境

中
製
造
高
溼
度
的
條
件
能
加
速
天

然
漆
的
乾
固
，
在
修
護
過
程
中
這

個
步
驟
是
必
須
但
卻
具
風
險
的
，

因
為
在
長
時
間
高
溼
度
的
環
境

下
，
漆
膜
可
能
會
產
生
晦
暗
不
明

的
現
象
，
因
此
需
特
別
留
意
。

表
面
清
潔
工
作
如
標
籤
貼

紙
、
透
明
膠
帶
殘
片
經
過
溶
劑
測

試
後
以
乙
醇
移
除
。
表
面
髒
污
、

畫
痕
以
純
水
進
行
表
面
清
潔
。
古

文
物
保
留
一
點
古
樸
感
往
往
是
可

以
被
接
受
的
，
因
此
雕
漆
刻
痕

中
的
灰
塵
污
漬
以
﹁
部
分
清
潔

︵p
a
rtia

l c
le

a
n

in
g

︶
﹂
的
方
式
執

行
。

結
語當

文
物
本
身
不
安
定
的
因

子
被
控
制
後
，
文
物
就
會
降
低
劣

化
速
率
。
日
常
的
維
護
大
致
可
從

控
制
環
境
的
溫
度
、
溼
度
、
光
熱

做
起
，
例
如
漆
器
文
物
適
合
放
置

在
相
對
溼
度6

0
±

5
%

之
間
，
溫

度
介
於2

0
℃

左
右
的
環
境
中
，
將

可
預
防
黴
菌
、
蟲
害
的
滋
長
。
光

線
中
的
紫
外
線
會
損
害
漆
器
的
強

度
及
色
澤
；
紅
外
線
，
有
顯
著
的

熱
效
應
，
將
促
使
水
分
揮
發
，
造

成
漆
層
開
裂
、
剝
落
，
因
此
漆
器

文
物
平
日
應
避
免
在
強
光
直
接
照

射
下
展
示
或
保
存
。
一
般
展
示
漆

器
藏
品
比
較
適
宜
的
照
度
介
於

7
0

~
1

0
0

lu
x

之
間
，
而
照
明
文
物

所
使
用
的
燈
具
，
其
強
度
不
可
含

高
於7

5μ
w

 / lu
m

e
n

的
紫
外
線
。

平
時
定
期
觀
察
文
物
狀
況
，
並
監

控
儲
藏
環
境
，
避
免
人
為
因
素
破

壞
，
才
能
有
效
保
存
漆
器
文
物
。

漆
器
損
壞
的
狀
況
是
多
樣
性

的
，
因
此
，
並
沒
有
一
套
單
一
行

則
可
以
用
來
修
護
所
有
文
物
，
詳

實
觀
察
、
紀
錄
、
討
論
是
修
護
處

理
前
的
必
備
工
作
。
修
護
處
理
過

程
中
必
須
縝
密
思
考
每
個
環
節
才

能
有
效
達
到
修
護
的
目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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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釋：

由文物剝落漆塊進行樹酯包埋研磨後於顯微鏡下以紫外光觀察，可清楚看到天然漆黃褐色的螢光反應、紅色顏料顆粒及髹漆的次

數。切片製作攝影由林永欽執行。

混合黏性高的糯米或蓬萊米（日本用薄力小麥麵粉）10g、生漆12g、棉屑5g、木粉（楠香木等）15~20g調製而成。

小麥澱粉與生漆1：1。先將小麥澱粉加適量水調製成麵糰狀，再加入生漆調配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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